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乳山市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的通知

乳政办发〔2021〕1号

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单位，滨海新区（银滩旅游度假区）、经济开发区、 城区街道办事处：
　　《乳山市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乳山市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

为保障公务员医疗待遇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威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和《威海市市级机关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公务员医疗补助应遵循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的原则，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保证公务员医疗待遇水平不降低，并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务员，是指符合《公务员法》和《公务员法实施方案》规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具体包括下列人员：

（一）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二）人大和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三）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四）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五）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

（六）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按照本办法执行。

未列入上述范围内的事业单位、上级驻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员参照补助办法实施医疗补助，所需医疗补助经费按原资金渠道筹措。

第三条  医疗补助所需经费列入当年财政预算。

年医疗补助总额应参照享受医疗补助人员当期实际医疗消费水平、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由市医疗保障局、财政部门核定，一般不超过列入补助范围人员年工资总额的4%。

医疗补助缴费以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为基数，以2%的比例按月缴纳，以后年度医疗补助缴费比例根据医疗费用发生情况适时调整。

 第四条  医疗补助经费主要用于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救助费用之后，应由个人负担的符合医疗保险规定的住院费和门诊慢性病医疗费进行补助。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范围的医疗费用，仍应由个人自付，不计算在补助范围内。

补助范围内的人员，因住院、门诊慢性病发生的医疗费用，按职工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结算后，其个人自付部分，按以下标准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

（一）医疗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4万元）以下，个人自付超过1千元以上的部分，补助比例为80%。

（二）医疗费用在大额医疗救助范围（4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内，个人自付部分补助比例为90%。

（三）医疗费用在大额医疗救助最高支付限额（50万元）以上，个人自付部分补助比例为100%。

第五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对医疗补助经费应单独建账，单独管理，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开核算，实行专款专用。经办机构每月对定点医疗机构申报的公务员医疗补助费用进行审核，符合医疗补助政策规定的，经办机构将补助拨付定点医疗机构。

第六条  威海市行政区内发生的公务员医疗补助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经批准转诊转院到威海行政区外就医的、威海市行政区外急诊就医的、已办理异地居住备案手续在威海市行政区外就医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结算。欠费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享受医疗补助待遇。

第七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考核与监督管理。财政部门要制定医疗补助经费的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加强财政专户管理，监督检查补助经费的分配和使用。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补助经费的审计。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本办法施行前本年度内发生的工作人员医疗费用，可以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